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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

广 东 省 青 年 联 合 会

团粤联发 匚⒛17〕 2号

转发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全国青联秘书处
《关于申报第 21届 “
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”

人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并顺德区团委、青联,各省直单位团委,各高

等学校团委,省社会组织团工委、省金融团工委,各省驻粤

团工委,各系统青联 :

近日共青团中央、全国青联印发《关于申报第21届
“
中

国青年五四奖章
”
人选的通知》(中 青办联发匚2017〕 1号 ),

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,请严格按照申报条件,积极推荐参评

人选。根据文件精神,我省可推荐 3(名 个人和 1个集体参评。

各地各单位推报 1名 个人和 1个集体,团省委将汇总推荐名

单,研究后确定我省推报的最终人选。

各地各单位要积极主动与党政部门、企事业单位、行业

协会沟通,广泛听取广大青年和群众的意见 ,、 努力扩大推荐

工作的范围。推荐人选既要重点关注人选的思想道德素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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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才能和工作业绩,叉要突出基层导向,重点推荐社会组

织骨干、新媒体从业青年、新生代农民工或归国留学青年人

员。确保推荐人选事迹突出、社会认同度高,能够向广太青

年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。各地各单位请于 2017年 3月 3

日 17∶OO前 ,认真履行申报程序的有关要求,如实填写相关

表格,要严格把关、核实申报,将推荐人选 (集体 )申报表

和事迹材料原件(⒛OO字 以内 )、 工作照3张 (带工作场景 )、

最高学历证明、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、考察材料(见附件 2)、

公示证明材料的纸质版一式三份寄送至团省委组织部 (电子

版发至邮箱 )。 并在申请材料中注明填表具体联系人和联系

方式。逾期不报、材料不全的,视为自动放弃,不 予补报。

联 系 人:杨全润

联 系 电话 :uo¨sT185617871%617(传 真 )

电 子 邮 箱 :gds句 z@163.com

通讯地址:广 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一号大院团省委组织

苦阝 (510080)

附件:1。 关于申报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

的通知 (中 青办联发 匚⒛17〕 1号 )

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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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̄于申报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

C矽 选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团委、青联,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

织局群团处,全国铁道团委,全国民航团委、青联,中直机

关团工委、青联,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、青联,中央金融团

工委、全国金融青联,中央企业团工委、青联,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团委、青联 :
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是共青团中央、全国青联授予中

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。为集中展示当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

价值追求,激励全国广大青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,为 实现
“
两个一百年

”
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

中国梦而努力奋斗,根据 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评选表彰

办法 (试行 )》 (中 青办联发 〔⒛10〕 2号 ), 共青团中央、

全国青联决定开展第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评选工作 ,

并于 2017年 “
五四

”
期间举行表彰活动。现将有关申报事

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人选条件     。

申报人选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:

1.年满 14周 岁、不满佃周岁 (1977年 5月 1日 -2003

年 4月 30日 出生)的 中国公民。

2.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

热爱社会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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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遵纪守法,作风正派。

4.理想信念坚定、本领过硬、勇于创新创造、矢志艰苦
“ 奋斗、品格高尚,自 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在

∴ 本职岗位上创先争优并取得突出成绩,具有良好的社会影
口
向 。

5.获得过省级
“
青年五四奖章

”
或其他省部级以上荣誉。

在考察推荐过程中,既要重点关注人选的思想道德素

质、工作才能和工作业绩,又要突出基层导向,确保推荐人

选结构合理、事迹突出、社会认同度高,能够向广太青年传

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。

二、申报程序和手续

人选由省级团委、青联按照分配名额 (附件 1)共 同提

名。军队系统人选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团处提

名、考察。各省级团委、青联要本着真实、公正、从严的原

则,对人选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,要征求人选所在单位

青年群众、党组织、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,在人选所在单位

或地区进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各省级团委、青联负责指导申报人选认真填写 《第 21

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申报表》 (附件 2),并如实

提供事迹材料(⒛OO字 以内 )。 揽导申报集体认真填写《
“
中

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
”

申报表》 (附件 3),并如实提供事

迹材料 (2OO0字 以内)。 要将申报集体在省级媒体上进行不

少于 3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各省级团委、青联可根据实际情况,联合提名 1个
“
中

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
”
候选单位,候选单位中 35周 岁及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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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青年数应占总人数的ω%以上。候选单位需在国家重要建

设领域、重点工程、突发事件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

件中作出特殊贡献。

在申报人选和集体的推荐过程中,各地要注重探索拓展

社会化、多样化的推荐渠道,积极扩大各领域团员青年的参

与范围,组织青年群众推荐身边的优秀典型,努力推选出受

到团员青年广泛认可、有血有肉、可学可比的青年 (集体 )

典型。

请于 2017年 3月 15日 前,将 申报人选 (集体)申 报表

和事迹材料原件 (附 电子版 )、 最高学历证明、所获奖励证

书复印件和公示证明材料一式2份报团中央组织部。逾期不

报、材料不全的,视为自动放弃,不予补报。

联 系 人:刘冠宇 曾强

电  话 :010-85212375 85212714

仲争   罢手:010ˉ85212375

电 子 信 箱 :tzygbec@126.∞ m

通讯地址:北京市前门东大街 10号 团中央组织部干部

二处,邮编ⅡOO005。

附件:1。 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申报人选名额

分配表

2.第 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申报表

3.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

”、申报表

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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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⒈

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申报人选名额分配表

省 份 名 额 省 份 名 额 省 份 名 额

北  王诃 3 江  西 2 陕 西
0
,

天 津 2 山 东 3 甘 肃 2

江「 北 3 河 南 3 青 海 2

山 西 2 汹洱  北 3 宁 夏 2

内蒙古 2 湖 南 2 新 疆 2

辽 宁 3 广 东 3 解放军 3

吉 林 2 广 西 2 铁 道 2

黑龙江 3 海 南 2 民 航 2

上 海 3 重 庆 3 中搬 2

江 苏 3 四 3 国栅 3

浙 江 3 贵 州 2 中蚣 业 3

安 徽 3 云 南 2 中央‘塥虫 2

福 建 2 西 藏 2 兵团 1

说明: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湖北、广东、重庆、四川、陕西申报

人选中,应至少包含 1名社会组织骨干、新媒体从业青年、新生代农民工或归国留

学青年人选;河北、辽宁、中央企业申报人选中,'应至少包含 1名基层一线工人人

选;黑龙江、安徽、河南申报人选中,应至少包含 1名农民或新生代农民工人选;

中央国家机关申报人选中,应至少包含 1名 科技工作者人选。
、

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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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⒉

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申报表

Cj 姓  名 ·
l±  别 出生年月

一寸

照片
民  族 政治面貌 学  历

户籍地
参加工作

时间
职  业

本人联 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工作单位 职  务

通讯地址 邮  编

学

习
和

工
作

简

历

(从小学填起,包括出国留学、进修等经历 )

奖
励

情

况

曾

获
表

彰

(只填写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)

担
任
社
会
职
务

(只 填写担任省级及以上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以及群团

组织领导职务情况 )

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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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j

主

要

事

迹

(主要事迹不超过3oo字 ,另 附⒛00字以内详细事迹材料 )

党

组
织

意

见

所
在

单

位

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省

级

青

联

意

见
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省

级

团

委

意

见
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说明:1.“民族
”
请写全称。如

“
汉族

” “
维吾尔族

” “
哈尼族

”
。

2.“政治面貌
”
请填写准确(具体分为: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革

党员、民盟盟员、民建会员、民进会员、农工党党员(致公党党员、九三学社社员、台盟

盟员、无党派人士和群众)。

3.“学历
”
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(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专科、大学本科、研   ^

究生)。

4,“职务
”
请填写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现担任的最高职务,包括专业技术职务。担任双

重职务的请同时填写,如
“
总经理、党组书记

”
、 “

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
”

等。

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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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⒊

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

”
申报表

申报集体名称

集 体 人 数 团 员 数

3s岁 以下青年数 35岁 以下党员数

负责人姓名、职务及联系电话

团组织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

通讯地址 邮  编

主

要

 
事

 
迹

(主要事迹不超过3Oo字 ,另 附 zO00字 以内详细事迹材料 )

党
组
织

意

见

所
在

单

位
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邕
级

胃

联

意

见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省

级
团
委
噫

见
(盖 章 )

年 月
′
日

说明:候选单位3s岁 以下青年数应不少于集体人数的sO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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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∽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申报工作

注意事项

为确保第 21届 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评选工作有序开

展,各省级团委、青联在申报工作中注意以下事项 :

1.严把推荐关,推报人选要确实在本职岗位上作出了

突出贡献或发挥了表率作用,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
2.对 申报材料严格把关,督促、指导申报人如实填写申

报表,所有项目不能空白。其中,联系方式必须填写本人手

机号码;政治面貌为
“
民主党派成员

”
或

“
无党派人士

”
的,

需本单位或当地县级以上统战部门出具证明。

3.严格对申报人选进行政审,并提供政审材料。

4.申 报人选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企业负责人的,

需填报相应的 《第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考察表》

(附件 1)。

5.省级团委在申报人 2OO0字 事迹材料的基础上,总结

提炼出申报人主要事迹简介 (300字 以内),要求文字精炼 ,

突出事迹特点和亮点。     '
6.“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

”
的申报名额不占《第 21

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申报人选名额分配表》的名额,同

时也不是必须申报的项目,确 实符合文件要求 (“应在国家

重要建设领域、重点工程、突发事件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

重大事件中作出特殊贡献
”

)的才可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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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省 级团委在申报表的基础上对人选信
`息
进行汇总,填

写人选信息汇总表 (hcel表格 )(附件 2)。 省级团委确定
Ⅱ 一名处级干部作为申报工作的具体联系人,并在汇

`总
表后填

∴ 写相关信息。

n睫 严格把握时间进度和申报材料质量要求,请务必于3

月 15日 前将本省本系统推报人选的全部申报材料 (附件 3)

报至团中央组织部。逾期不报、材料不全的,视为自动放弃 ,

不予补报。申报材料切勿过度包装,普通 A4纸黑白打印即

可。

联 系 人:曾 强

联 系 电 话 :01Oˉ8521⒛阝  (传 真 )

电 子 信 箱 :tzygbeG@126.com

通讯地址:北京市前门东大街 10号 团中央组织部干部

二 处 (由阝编 :10OO05)

附件 :

1.第 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考察表

2.第 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信息汇总表

3.第 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申报材料列表

团中央组织部

⒛ 17年 2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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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第 Ⅱ 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考察表

(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)灬 
 
 
 
"
〓

1̄2冖

冖

纪部

检 门

监 意

察 见 )
日章

月

盖
`

(
年

计 部

戈刂门

生 意

育 见
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公

安 意

部 见

门
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意

见

所

在

单

位

党

组

织

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`、亠



第 犭 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考察表

(适用于企业负责人 )

C.p 意

 
见

工
商
部
门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意
 
 

见

税
务
部
门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部
门
意
见

社
会
保
障

人
力
资
源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部
门
意
见

安
全
生
产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意
 
 

见

环
保
部
门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部
门
意
见

计
划
生
育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意

 
见

审
计
部
门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部
门
意
见

纪
检
监
察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统 意
战
部
门 见

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意
见

工
商
联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公 意
安
部
门 见 (盖 章 )

年 月 日

注:国有企业负责人无需征求统战部门、工商联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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姻 删

鼠
昧

一
排
睡
愈

、迎
愈

'
°

¤
一

巛

枳
账
督
"
枞

撄
擎
'
卩

胆
型
朕
资

爿
羽
嗒
涮

籼
怅

'
吾

粼
郦
叫

^

以
郦
希
铆
噍
揆

lEM《K日单
州 社 胀

斟 卧
母 兴 琳
H坦

咚
濉

爿
屮
N
邺

垡
爿
卅

嫣
叵

锂
料

熙
廿

划
Ⅱ

吆 辎

掣 尿

崽 郊

〓赋
胆

絷

型

⌒
栅
删
ˇ

腮
颀
U
皿

胆
树
<
R
栅

骒
目
H
廿

锕
囤
壬
ˇ

`
·一 

 
 
 

寸̄H
〓

〓谂
婺

〓<
账

群
世
H
辎

岳

噬
N
酞

〓
u
肼

荆
辎

岗
苷
蜇

〓宙
卟
≤
帏



附件 3:

第犭 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
申报材料列表

J∶  1。 第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申报表。

2.第 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政审材料。

∷     3。 第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推荐人选详细事迹材

r   料 (⒛OO字 以内)、 人选主要事迹简介 (300字 以内),均
需加盖推荐人选所在单位党组织公章。

4.推荐人选最高学历证明和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。

5.主要社会兼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6。 推荐人选的工作照至少 2张 (带工作场景 )。

7.如推荐人选政治面貌为
“
民主党派成员

”
或

“
无党派

人士
”
的,需提供本单位或当地县级以上统战部门出具证明。

8.如推荐人选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企业负责人

的,需填报第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考察表。

9。 第21届
“
中国青年五四奖章

”
人选信息汇总表 (Excel

表格 )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一式两份,第 1、 第 3、 第8项材料需

同时提供电子版。所有纸质材料严禁过度包装。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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